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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有限公司主营电子元器件贸易业务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多年深耕

于电子元器件贸易行业，将利用自身资源，积极协助公众公司寻求具

有市场发展潜力的投资项目或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元器件贸易），

增强公众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，进而提升公司价值并

取得股东回报。 

二、后续计划 

（一）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

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收购人暂无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

月内改变公众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公众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

的具体计划。公众公司将在现有业务基础上，积极拓展具有市场发展

潜力的业务（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元器件贸易行业相关业务），增强公

众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。 

若根据公众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进行调

整，将严格履行相关法律程序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二）对公众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

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，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实际情况需

要，适时对公众公司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必

要的调整建议。如未来收购人就公众公司管理层提出调整建议，将会

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三）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 

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收购人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12

个月内对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，但收购人不排除在收购完成






